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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州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务字〔2024〕23 号

关于做好 2024 级新生入学复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部令第 41号）和自治区教育厅的相关通知精神，为做好 2024

级新生入学复查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复查对象

2024 年秋季学期，以新生身份办理入学手续，申请注册高

等教育学籍的全体学生（含历年被我校录取后保留入学资格至

2024 年秋季办理入学的学生）。

二、复查时间

即日起，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止。

三、复查内容

（一）办理入学申请时，学生本人及身份证明材料与录取

通知书、考生档案等材料是否一致。其中涉及新生人像核验的

内容，按我处 8 月 28 日印发的《2024 年入学新生人像核验通

知》执行，涉及学生本人签名确认的事项必须按要求落实。

（二）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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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、生活。需要医疗机构出具诊断

证明的，请二级学院做好相应指导和服务。

（三）艺术、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

合本专业录取要求。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应该制订复查工作方案，

并将方案和复查结果报教务处备案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情形的，

确定为复查不合格，应当取消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有关部

门调查处理。二级学院复查发现该类问题的务必立即报学校处

置。

（二）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，经学校

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需要在家休养的，可以办理保

留入学资格手续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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